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亿元

ＲＭＢ

）

５

，

９９１ ４７．６％

２

施工面积（万

ｍ２

）

４５

，

９７９ ３８．６％

３

新开工面积（万

ｍ２

）

１３

，

７０６ ２０．８％

４

竣工面积（万

ｍ２

）

２

，

４９７ ２３．０％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亿元

ＲＭＢ

）

６７７ ５２．４％

２

销售面积（万

ｍ２

）

５２４ ２３．０％

３

期末土地储备（万

ｍ２

）

６

，

７１７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万

ｍ２

）

１

，

８１３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

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第三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

，

３３３

，

２１０．０３ １

，

０１１

，

９６９．６３ ３１．７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６６３

，

７６０．９０ ４５２

，

３４２．８１ ４６．７４

每股净资产

３．９３ ３．４５ １３．９１

报告期（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３６

，

４３７．３２ ３８１

，

９３９．６０ １７．２９％

营业利润

－１

，

６００．７９ １３

，

２４５．２６ －１１５．１５％

利润总额

３

，

１３７．３４ ２１

，

７０６．２１ －６９．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

，

９２２．９０ １７

，

５５３．４３ －６７．７３％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同期

增减（

％

）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１０ －７１．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每股

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６ －１１４．２９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４４ ３．８１

减少

１．６２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国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敬伟、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晓晖签字并盖章的业绩

快报原件。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书面、邮件和

ＥＲＰ

办公系统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董事

６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达或传真送达方

式进行了审议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票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具体情况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二、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转让方”）与铁牛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或“受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易辰孚特”）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铁牛集团，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不再持有易辰孚特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得到全体董事的一

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是为了进一步改善资产结构，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符合公司

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交易的决策程序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交易定价依据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概况

企业名称：铁牛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应建仁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６

，

８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７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５２８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汽车、汽车和拖拉机配件、模具、板金件、电机产品、五金工具、家用电器、仪器仪

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开发、制造、加工、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

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主要股东：应建仁先生（投资比例

９０％

）；徐美儿女士（投资比例

１０％

）。

实际控制人：应建仁先生，拥有铁牛集团

９０％

的股份。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关系

铁牛集团与公司及公司

５％

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任何关系。

３

、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９２８

，

０１８

，

５２４．８６

负债总额

８８４

，

３７７

，

６８１．６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０４３

，

６４０

，

８４３．２５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８９０

，

４９５

，

００６．７６

营业利润

１９５

，

１３５

，

４２４．３４

净利润

１４９

，

６５０

，

７４４．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

，

２５５

，

８７９．７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概况

企业名称：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临安市横畈镇泉口村

法定代表人：叶菲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

设立时间：二

Ｏ

一

Ｏ

年六月二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汽车配件、变速器。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汽车（除小轿车）；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止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筹建汽车生产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主要股东：铁牛集团持有

８０％

的股权，公司持有

２０％

的股权。

铁牛集团选择行使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２

、公司获得易辰孚特股权的概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与铁牛集团在浙江省临安市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双方决定共同投资设立易辰

孚特，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

的股份，铁牛集团以现金及实物方式

分期进行出资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８０％

的股份。该对外投资事项业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易辰孚特完成工商登记设立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铁

牛集团以现金方式将注册资本的出资到位。目前，易辰孚特已完成项目规划，

ＭＴ－ＡＭＴ

项目和

ＣＶＴ

项目各有

一条生产线正处于试制阶段，尚未产生效益。

３

、公司持有的易辰孚特

２０％

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４

、易辰孚特的审计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易辰孚特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８

号《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易辰孚特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４６

，

３５３

，

８１５．３６ １３９

，

３５９

，

９４５．５７

负债总额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７９５

，

２２８．３０

应收款项合计

７５０

，

０２５．４９ ４８４

，

８９５．０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８

，

３５３

，

８１５．３６ ９３

，

５６４

，

７１７．２７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

，

６４６

，

１８４．６４ －４

，

７７８

，

７０９．８５

净利润

－１

，

６４６

，

１８４．６４ －４

，

７８９

，

０９８．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

，

５４２

，

６１１．４７ －５

，

６７４

，

００１．０３

５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易辰孚特提供担保或委托易辰孚特理财的情况，也无易辰孚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股权转让方式及价款

本次股权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总价款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为壹亿壹仟捌佰万元人民币。

２

、转让价款支付及相关税费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款分叁次以现金方式支付：

（

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日内，受让方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贰仟万元人民币；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受让方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肆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受让方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余下股权转让款伍仟贰佰万元人民币，股权转

让款支付完毕。

（

４

）上述每一次转让款项支付时，转让方应同时开具相关的合法收款凭据。

因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税费由各方自行承担。

３

、股东变更的办理

受让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立即办理易辰孚特公司股东变更相

关手续。

４

、违约责任

（

１

）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

２

）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他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属于此情形的，本协议守约方

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协议其他方解除本协议。

５

、本协议在双方签署盖章且各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后生效。

（二）交易定价依据

由于易辰孚特公司仍处于投资建设过程中，尚未产生效益，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由铁牛集

团与公司共同协商决定，在考虑公司收回投资成本的基础上，按

２３％

左右的年收益率协商确定本次投资

收益。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它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与铁牛集团共同投资设立易辰孚特时， 主要考虑铁牛集团是一家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生

产、销售和研发等方面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企业，其拥有的汽车无级变速器技术和相关资质在国内均属一

流水平，公司希望通过该项投资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现因易辰孚特投资建设进度未达预期，公司决定退出

易辰孚特。本次出让易辰孚特的股权，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净利润不会产生影响；如铁牛集团按期履约，预

计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季度投资收益

３

，

８００

万元左右。

本次股权转让，铁牛集团将分叁次向公司支付股权受让款项。公司通过对铁牛集团财务状况和资信情

况进行分析，认为铁牛集团具有较好的支付能力，该股权转让款不能按期收回的风险较小。但如铁牛集团发

生逾期支付情形，将会对公司本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的损益产生重要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与铁牛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４

、《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５

、铁牛集团财务报表及工商登记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股票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起，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浙江杭州临安锦城街道琴山

５０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参加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特邀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转让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和《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１６

：

００

时）。

２

、登记办法：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

东帐户卡及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委托人股东帐户

卡、委托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但出席会议时须持相应证件的原件，

以供查验。

３

、 股东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进行表决的应将授权委托书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秘

书处。

４

、会议登记地点：浙江杭州临安锦城街道琴山

５０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９２０５

、

６３８０７８０６

传 真：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９２２５

地 址：浙江杭州临安锦城街道琴山

５０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

邮 编：

３１１３００

联系人：周群林、吴卡娜、郑春林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我单位（或个人），出席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０１

《关于转让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用画“

√

”的方式明确表示意见；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

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或签字）：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三

D16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1-046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0

日

-2011

年

10

月

1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10

日

15:00

至

2011

年

10

月

1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主持人：黄文辉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8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37,060,8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8.5994%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21,765,6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4988%

；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295,2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006%

；

此外，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林斌先生已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

投票。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该议案经

关联股东黄文辉、郭绪勇、陈蓓、马进、张伯庆、陈文婕、李喜刚共

7

人回避表决后，逐项审议结果如下：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2

、激励计划授出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数量、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3

、激励对象及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4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

予日、锁定期、解锁日和禁售期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办法；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或授予价格的确定办法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18,2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04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

6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获授条件、生效安排和行权或解锁的条件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8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和行权或解锁程序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9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10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二）《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关联股东黄文辉、郭绪勇、陈蓓、马进、张伯庆、陈文婕、李喜刚共

7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426,832,23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7%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437,042,69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8%

；

5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001%

；

1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0%

。

公司监事会就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出了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市观韬（深圳）律

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A

股简称

:

中国中铁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11-027

A

股代码

:601390 H

股代码：

390

公告编号：临

2011-027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2011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分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和

1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两

个品种（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将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支付

2010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8

日期

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以下简称

"

本次付息

"

）。根据《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1

、

10

年期品种

债券简称：

10

中铁

G3

。

债券代码：

122054

。

发行规模：

25

亿元。

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4.34%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起息日：

2010

年

10

月

19

日。

利息登记日：

2011

年至

2020

年每年

10

月

19

日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在

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

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1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

"

）。

2

、

15

年期品种

债券简称：

10

中铁

G4

。

债券代码：

122055

。

发行规模：

35

亿元。

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4.50%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起息日：

2010

年

10

月

19

日。

利息登记日：

2011

年至

2025

年每年

10

月

19

日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在

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

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10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的票面

年利率为

4.34%

，每手

10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债券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3.4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

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34.72

元）。

15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的票面年利率为

4.5%

，每手

15

年期固定利率品

种债券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5.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36.0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10

月

18

日。

2．

本次付息兑息日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

10

中铁

G3

、

10

中铁

G4"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

"

兑付兑息协议

"

），委托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依据兑付兑息协议按时足额将本期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兑付兑息协议终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次付息兑息日前的第

2

个交易日 （

2011

年

10

月

17

日）

16:00

时前将本次付息的利息足额划

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

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期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

1

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

法定代表人：李长进

联系人：杨涛、段银华

电话：

010-5187 8272

、

8069

传真：

010-5187 8417

邮政编码：

100039

（二）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座

15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吴荻、康乐

电话：

010-66229127

、

010-66229090

传真：

010-66578972

邮政编码：

100033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

15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

15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联系人：朱锋、陈茵、任佳

电话：

010-58328888

传真：

010-58328964

邮政编码：

100140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1-042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0

日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5

月

5

日获得公司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1-022

号《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部分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10

月

11

日，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账号：

110010453000 53011840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至此，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1－029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因存在重大事项需要核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临时停牌。停牌期间，经本公

司初步核查，本公司及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琼花集团

"

）部分债权银行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申请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全部

30,486,422

股股份。

截止目前，本公司尚未取得完整的证据材料，仍需进一步核查。为维护全体股东及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避免本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起继续停牌，本公司将进一

步核查并取得完整的证据材料后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1-035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

上午

9:30

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16

层公司

6

号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共

1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1,940,8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3 %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吴劲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保荐代表人、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深交所巨潮资讯网

站刊登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21,940,8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1-02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马强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1

〕

409

号）。中国银监会已核准

马强先生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马强董事的简历详见本行

2011

年

6

月

14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2011-032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0%

以上。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832,131.08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2757

元

三、业绩预增的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玻璃纤维产品销量及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提高， 预计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情况

公司经营的详细情况将在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280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

2011-021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发出。公司本届

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徐智勇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免去邬俊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陆献尧先生提请，公司拟免去邬俊杰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邬

俊杰先生不再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解聘高管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